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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在群里诽谤我”

马先生和陈女士为某小区同

一楼栋的业主， 两人都加入了由该

小区居委会建立的居民微信群。 该

微信群由居委会工作人员担任群

主， 并在群内备注名为“居委会”。

2023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 陈女士

多次在微信群中发布楼组长马先生

串通其他居民收取物资回扣、 偷拿

社区物资、 马先生靠违法手段赚

钱、 踢伤他人受到治安处罚等言

论。 鉴于此， 马先生多次在群内要

求居委会对陈女士的不当言论进行

劝阻、 约束， 并多次至居委会办公

地点反映， 希望居委会制止陈女士

的侮辱、 诽谤行为， 帮自己澄清事

实、 恢复名誉。 但居委会表示自己

“无能为力”，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马先生认为， 陈女士在群内多

次发表针对自己的侮辱、 诽谤言

论， 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而居委会

作为业主群的群主， 没有在群内对

陈女士侮辱、 诽谤自己的不当言论

进行劝阻、 约束， 也未敦促陈女士

向自己道歉， 更没有为自己澄清事

实、 恢复名誉， 没有尽到应尽的管

理责任， 导致自己的损失扩大， 也

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于是， 马

先生向宝山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

令陈女士和小区居委会共同向他赔

礼道歉， 为他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6000 元。

庭审中， 陈女士辩称， 那些言

论是自己与马先生在微信群中争吵

时发表的， 双方互有攻击， 非自己

一方所致。 居委会则表示， 虽然微

信群确由居委会建立， 但该群主要

用于居民自发讨论， 居委会不应承

担管理责任。 对于陈女士在群内发

表的关于马先生的案涉言论， 马先

生确实多次向居委会反映， 居委会

虽没有在群内进行警告、 制止或删

除， 但曾就此多次找过陈女士， 试

图促成双方和解， 最终未果。 所

以， 也不同意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居委会也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 对于

陈女士而言， 她在无相关证据的情

况下， 在居民微信群内发表对马先

生造成不利影响的言论， 足以令群

内的居民、 业主陷入错误判断， 进

而对马先生的品行作风产生严重怀

疑， 造成其人格受贬损、 名誉被诋

毁的后果， 应当认定陈女士的行为

侵害了马先生的名誉权， 需承担侵

权责任。

其次， 对于小区居委会而言，

根据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 该群的

作用是方便居民与居委沟通， 开展

居民管理工作。 根据权利与义务相

一致原则， 居委会作为居民群群

主， 享受了该群带来的管理便利，

也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同时，

微信群虽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居民之

间的沟通， 但也降低了居民发表不

当言论的成本， 因此居委会应当承

担一定的管理责任， 对群内成员的

发言进行一定的管理和约束。 此

外， 居委会本就对所辖社区承担一

定的管理职责， 同时居委会作为该

群的群主， 技术上也具备一定的管

理权限。 从危险控制能力和危险控

制成本来看， 居委会完全可以预见

到所存在的风险以及危险的发生形

式， 且便于采取合理的方式对风险

进行管理和控制。

至于管理责任的限度， 基于其

基层自治组织的职能和权限， 要求

其对群内成员的言论真伪进行甄别、

对事实进行澄清和敦促发表不当言论

的群成员道歉显然过高， 但至少应当

在群成员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其他

群成员进行人身攻击时进行劝阻和疏

导， 防止事态恶化。 而该小区居委会

在陈女士多次在该群内发表贬损马先

生名誉的言论， 且马先生已多次就此

向居委会反映并要求其对陈女士的言

论进行管理和约束后， 均未在该群内

进行任何劝阻和疏导。 因此， 应认定

该小区居委会怠于履行管理责任而让

马先生损失扩大， 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 宝山法院依法判决陈女士

在微信群内发布道歉声明， 为马先生

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小区

居委会在微信群内发布声明， 为马先

生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一审判决后， 陈女士不服提起上

诉， 二审维持原判。

根据建群目的， 微信群可大致被

分为“社交型”“经营型”及“管理型”。

“社交型” 微信群指生活中的平

等主体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 为联络

感情而成立的兴趣群、 亲友群、 校友

群等； “经营型” 微信群指为实现经

济利益， 包括招揽客户、 推销产品、

履行合同、 线上即时抢单而成立的微

信群； “管理型” 微信群指为方便对

组织体中的成员进行管理和服务， 或

为工作管理、 指派任务而成立的居民

群， 业主群， 工作群等。 该案中， 居

委会为方便对居民进行管理建立的微

信群， 显然属于“管理型” 微信群。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 第 9 条规定，互联网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依据

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

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 构建文明

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微信群处于社

会治理体系中的末梢， 其治理便于从

源头解决网络空间乱象问题， 是维护

网络空间秩序、向社会表明“互联网并

非法外之地”的有力举措。

而微信群主作为群聊的发起者及

管理者， 其建群行为可以看作是开启

“危险源”。 一方面， 网络会增强不良

信息快速传播的风险及传播带来的负

面影响； 另一方面， 微信群跨空间传

播信息的特性也会降低成员发表不良

信息的成本。 微信群主由于享有特殊

权能而具备更强的危险控制能力， 让

群主承担一定管理职责， 也是督促群

主履行对自己创设的可控空间的保障

义务， 尽量缩小不良言论的传播范

围， 减少对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失。

不同性质的微信群对微信群主的

作为要求也不同。“经营型”“管理型”

微信群主因行使的是经营、管理权能，

享受了经营收益、管理便利，因此负有

的管理职责相较“社交型”微信群主定

然更高， 这会体现在介入管理的时间

节点、内容深度、反应速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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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胡明冬

随着小区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居委会建立小区微

信群更便于管理和服务小区居民。 但是，当有人在群里

发布过当言论时，作为群主的居委会是否应当承担相应

责任？ 近期，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名誉权纠

纷案件，依法认定作为群主的小区居委会应履行相应的

管理责任。

外派项目“吃空饷”，项目经理因职务侵占获刑
□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是发展民营

经济的主力军。 但现实中， 职务侵

占等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常常阻碍民

营企业发展， 严重影响企业合法权

益。 近日， 经奉贤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一家企业的项目经理就因职务

侵占罪被判处相应刑罚。

2024 年 2 月， 本市一家民营

企业的总经理周先生报警， 称公司

项目经理李某之前负责在外地的项

目， 怀疑他有侵占公司财产的情

况。 公安机关立案后， 经过侦查认

为该公司员工李某、 纪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 于 2024 年 5 月陆续将两

人抓获到案。

到案后， 李某、 纪某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 据李某交代 ， 他

2021 年入职公司， 多年来一直担

任销售经理的职位。 2022 年 5 月

开始， 公司承包了外地的一个安装

项目， 李某作为公司代表入驻该项

目， 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当时因为

筹备婚事， 李某手头紧张， 而自己

又正好经手公司大量项目款， 他想

着“山高皇帝远”， 头脑一热便

“伸出黑手”。 李某利用当时招工困

难的客观因素， 故意向公司“抬

高” 招工预算以便赚取差价， 后期

还利用招聘的机会虚报工人数量，

利用工人的银行账户走账以便“吃

空饷”。

为了表面上撇清关系， 李某告

诉公司， 招工事宜由纪某具体负

责， 其实是李某在幕后“操控” 一

切。 纪某在李某的指使下， 与工人

谈好真实的工资，后又谎称有些“特殊

项目”不便报销，需要“借”工人们的银

行卡走账。纪某与工人签订两份协议，

一份是“劳动雇佣合同书”，写明工人

的真实收入，另一份则是“应退款保证

书附件”，确保工人们把多打的钱返还

到指定账户。

以这样的手段，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 李某利用负责管

理公司项目的职务便利， 伙同纪某，

以多报工人工资、 虚报工人人数等方

式侵占公司钱款 43 万余元， 纪某涉

案金额为 40 万余元。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李某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伙同纪某共同侵占

公司钱款，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律， 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 且属共

同犯罪。 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 系主犯； 纪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

要作用， 系从犯。

近日，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

院以职务侵占罪依法判处李某有期徒

刑 9 个月， 宣告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4 万元； 判处纪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宣告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职务侵占行为侵犯了企业的财产

所有权， 损害企业生态， 制约企业健

康发展。 检察官建议， 企业要加强内

部规范管理， 完善规章制度， 填堵管

理机制漏缺， 做好事前预防。 如发现

涉嫌职务侵占行为， 建议快速介入处

理， 注意保存证据， 及时止损。

企业员工应坚守职业准则， 恪守

职业道德， 杜绝侥幸心理， 切莫以身

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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